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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凉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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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布局约束
	污染物排放管控
	环境风险防控
	资源开发效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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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
	市
	县
	
	
	
	
	
	

	ZH62080210001
	甘肃太统—崆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甘肃省
	平凉市
	崆峒区
	优先保护单元
	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前提下，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自然保护区应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甘肃省自然保护区条例》等相关要求。不得建设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或者景观的生产设施；建设其他项目，其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加强区域内环境风险防控，不得损害生物多样性维护与生境保护、水源涵养、营养物质保持等生态服务功能。在进行各类建设开发活动前，应加强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评估，任何开发建设活动不得破坏珍稀野生动植物的重要栖息地，不得阻隔野生动物的迁徙通道。
	应使用清洁能源，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推进污水处理及资源化利用。
	生态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ZH62080210002
	甘肃崆峒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甘肃省
	平凉市
	崆峒区
	优先保护单元
	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前提下，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按照《风景名胜区条例》风景名胜区规划进行管理。应加强区内污水、生活垃圾等收集处理，风景名胜区内旅游观光活动不得影响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加强区域内环境风险防控，在进行各类建设开发活动前，应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应使用清洁能源，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推进污水处理及资源化利用。
	生态红线、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水环境优先保护区、一般生态空间

	ZH62080210003
	平凉市崆峒区韩家沟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甘肃省
	平凉市
	崆峒区
	优先保护单元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修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中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相关要求。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修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中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相关要求。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修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中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相关要求，加强固定风险源、流动风险源等风险源管理，建设跨水体的路桥、管道应建设围堰等应急防护措施，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泄漏进入水体。
1、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隔离和防护设施建设，提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应急管理水平。
2、完善环境突发事故应急预案，加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鼓励使用清洁能源，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
	水环境优先保护区、一般生态空间

	ZH62080210004
	平凉市崆峒区景家庄饮用水水源地
	甘肃省
	平凉市
	崆峒区
	优先保护单元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修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中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相关要求。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修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中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相关要求。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修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中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相关要求，加强固定风险源、流动风险源等风险源管理，建设跨水体的路桥、管道应建设围堰等应急防护措施，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泄漏进入水体。
1、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隔离和防护设施建设，提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应急管理水平。
2、完善环境突发事故应急预案，加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鼓励使用清洁能源，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
	水环境优先保护区、一般生态空间

	ZH62080210005
	平凉市崆峒区南部山区饮用水水源地
	甘肃省
	平凉市
	崆峒区
	优先保护单元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修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中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相关要求。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修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中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相关要求。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修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中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相关要求，加强固定风险源、流动风险源等风险源管理，建设跨水体的路桥、管道应建设围堰等应急防护措施，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泄漏进入水体。
1、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隔离和防护设施建设，提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应急管理水平。
2、完善环境突发事故应急预案，加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鼓励使用清洁能源，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
	水环境优先保护区、一般生态空间

	ZH62080210006
	平凉市崆峒区养子寨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甘肃省
	平凉市
	崆峒区
	优先保护单元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修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中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相关要求。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修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中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相关要求。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修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中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相关要求，加强固定风险源、流动风险源等风险源管理，建设跨水体的路桥、管道应建设围堰等应急防护措施，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泄漏进入水体。
1、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隔离和防护设施建设，提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应急管理水平。
2、完善环境突发事故应急预案，加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鼓励使用清洁能源，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
	水环境优先保护区、一般生态空间

	ZH62080210007
	生态红线(具有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土保持、防风固沙、海岸生态稳定等功能的生态功能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石漠化、盐渍化等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域。)
	甘肃省
	平凉市
	崆峒区
	优先保护单元
	执行全省及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关于生态红线的管控要求。
	生态红线内允许开展的有限人为活动应不影响生态系统的系统性、完整性和生态服务功能，不降低生态环境质量。
	加强区域内环境风险防控，不得损害生态功能或加剧生态敏感性。
	
	生态红线（六盘山-子午岭山地水土保持-水源涵养）

	ZH62080210008
	一般生态空间（具有自然属性、以提供生态服务或生态产品为主体功能的国土空间中除生态保护红线外的部分空间。）
	甘肃省
	平凉市
	崆峒区
	优先保护单元
	1、执行全省及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关于一般生态空间的管控要求。
2、因地制宜发展不影响主体功能定位的适宜产业，限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
	一般生态空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有损生态服务功能或进一步加剧生态敏感性，不得影响区域环境质量，污染物排放必须满足相应的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
	加强区域内环境风险防控，开发建设活动不得损害生态功能或加剧生态敏感性。企业应编制并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加强演练，加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鼓励使用清洁能源，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
	一般生态空间

	ZH62080220001
	崆峒区城镇空间
	甘肃省
	平凉市
	崆峒区
	重点管控单元
	1、执行全省及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关于重点管控单元空间布局约束要求。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等要求。
2、执行《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试行）》相关布局约束要求。
	1、优先发展集中供暖，加快推进集中供热管网建设和改造进度，集中供热难以覆盖区域，加快实施各类分散式清洁供暖。
2、深入推进燃煤锅炉综合整治，加大燃煤小锅炉淘汰力度，城市建成区基本淘汰每小时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及茶水炉、经营性炉灶、储粮烘干设备等燃煤设施，原则上不再新建每小时35蒸吨以下的燃煤锅炉，其他地区原则上不再新建每小时10蒸吨以下燃煤锅炉。县级及以上城市（含县城）建成区现有每小时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必须全部淘汰；乡镇区域燃用洁净煤实现达标排放的个别小锅炉，确因经济条件制约暂时无法取缔淘汰，或不具备达标治理条件的，可继续采取使用洁净煤等方式实现烟气达标排放。
3、确保城镇污水处理厂稳定达标运行。采取综合利用、技术改造、污染治理等措施对重点工业废水污染源实施深度治理。
	1、执行全省及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的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2、应制定完善重大污染事件应急预案，建立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体系，加强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强化应急物资储备和救援队伍建设，完善应急预案，加强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1、因地制宜发展新能源，鼓励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
2、鼓励支持工业企业节水技术改造，实行用水定额管理。
3、严格执行“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相关规定。
	受体敏感区、禁燃区

	ZH62080220002
	平凉工业园区
	甘肃省
	平凉市
	崆峒区
	重点管控单元
	1、严格执行园区规划环评及其审查意见对空间布局、选址的要求。
2、不得开展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要求的开发建设活动。
3、执行《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环环评〔2021〕45）等相关要求。
	1、按照规划环评相关要求加强污染物排放管控，执行总量控制相关要求。
2、严格控制园区污染物排放总量，将园区污染物排放总量纳入平凉市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3、园区企业生产废水及生活污水应经预处理达标后排入园区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园区内企业含盐废水自行处理达到纳管标准后排入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4、规范固体废物处置。

	1、由于平凉工业园区位于泾河两岸，应高度重视水环境风险。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加强环境应急监测和处置能力建设，提高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实战能力。加强水源地保护，完善水源保护区风险防范措施。
2、加强产业园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并编制应急预案，细化明确产业园区及区内企业环境风险防范责任，与地方政府应急预案做好衔接联动，切实做好环境风险防范工作。
	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节约水资源。积极推广使用天然气等清洁可再生能源。
	高排放区、水环境工业重点管控区

	ZH62080220003
	崆峒区重点管控单元01（人口密集、资源开发强度大、污染物排放强度高的区域）
	甘肃省
	平凉市
	崆峒区
	重点管控单元
	1、执行全省及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关于重点管控单元空间布局约束要求。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等要求。
2、执行《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试行）》相关布局约束要求。
	执行甘肃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污染物排放管控要求。推进重点行业水污染治理升级改造，确保污水稳定达标排放。
	执行甘肃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的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执行甘肃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的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水环境工业重点管控区、受体敏感区

	ZH62080220004
	崆峒区重点管控单元02（人口密集、资源开发强度大、污染物排放强度高的区域）
	甘肃省
	平凉市
	崆峒区
	重点管控单元
	1、执行全省及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关于重点管控单元空间布局约束要求。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等要求。
2、执行《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试行）》相关布局约束要求。
	执行甘肃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污染物排放管控要求。推进重点行业水污染治理升级改造，确保污水稳定达标排放。
	执行甘肃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的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1、执行甘肃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的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2、严格执行“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相关规定。
	水环境工业重点管控区、受体敏感区、禁燃区

	ZH62080230001
	崆峒区一般管控单元（除优先保护类和重点管控类之外的其他区域）
	甘肃省
	平凉市
	崆峒区
	一般管控单元
	执行全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一般管控单元的空间布局约束要求。
	执行全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一般管控单元的污染物排放管控要求。
	执行全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一般管控单元的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执行全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一般管控单元的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ZH62082110001
	泾川县朱家涧水库水源地
	甘肃省
	平凉市
	泾川县
	优先保护单元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修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中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相关要求。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修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中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相关要求。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修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中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相关要求，加强固定风险源、流动风险源等风险源管理，建设跨水体的路桥、管道应建设围堰等应急防护措施，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泄漏进入水体。
1、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隔离和防护设施建设，提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应急管理水平。
2、完善环境突发事故应急预案，加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鼓励使用清洁能源，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
	生态红线、水环境优先保护区、一般生态空间

	ZH62082110002
	一般生态空间（具有自然属性、以提供生态服务或生态产品为主体功能的国土空间中除生态保护红线外的部分空间。）
	甘肃省
	平凉市
	泾川县
	优先保护单元
	1、执行全省及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关于一般生态空间的管控要求。
2、因地制宜发展不影响主体功能定位的适宜产业，限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
	一般生态空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有损生态服务功能或进一步加剧生态敏感性，不得影响区域环境质量，污染物排放必须满足相应的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
	加强区域内环境风险防控，开发建设活动不得损害生态功能或加剧生态敏感性。企业应编制并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加强演练，加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鼓励使用清洁能源，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
	一般生态空间

	ZH62082110003
	平凉市泾川县王村饮用水水源地
	甘肃省
	平凉市
	泾川县
	优先保护单元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修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中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相关要求。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修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中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相关要求。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修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中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相关要求，加强固定风险源、流动风险源等风险源管理，建设跨水体的路桥、管道应建设围堰等应急防护措施，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泄漏进入水体。
1、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隔离和防护设施建设，提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应急管理水平。
2、完善环境突发事故应急预案，加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鼓励使用清洁能源，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
	水环境优先保护区、一般生态空间

	ZH62082120001
	泾川县城镇空间
	甘肃省
	平凉市
	泾川县
	重点管控单元
	1、执行全省及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关于重点管控单元空间布局约束要求。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等要求。
2、执行《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试行）》相关布局约束要求。
	1、加快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与改造。采取综合利用、技术改造、污染治理等措施对重点工业废水污染源实施深度治理。
2、执行全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污染物排放管控要求。
3、控制农业面源污染；推动畜禽规模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或无害化处理。
4、深入推进燃煤锅炉综合整治，加大燃煤小锅炉淘汰力度，城市建成区基本淘汰每小时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及茶水炉、经营性炉灶、储粮烘干设备等燃煤设施，原则上不再新建每小时35蒸吨以下的燃煤锅炉，其他地区原则上不再新建每小时10蒸吨以下燃煤锅炉。县级及以上城市（含县城）建成区现有每小时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必须全部淘汰；乡镇区域燃用洁净煤实现达标排放的个别小锅炉，确因经济条件制约暂时无法取缔淘汰，或不具备达标治理条件的，可继续采取使用洁净煤等方式实现烟气达标排放。
	执行全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的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执行甘肃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的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严格控制用水总量，对泾川县地下水超采区域采取科学配置水资源、关井、节水、循环利用、中水回用等措施，逐步缩小超采区面积。
	受体敏感区

	ZH62082120002
	泾川工业集中区
	甘肃省
	平凉市
	泾川县
	重点管控单元
	1、严格执行园区规划环评及其审查意见对空间布局、选址的要求。
2、不得开展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要求的开发建设活动。
3、执行《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环环评〔2021〕45）等相关要求。
	1、按照规划环评相关要求加强污染物排放管控，执行总量控制相关要求。
2、开展燃煤锅炉综合整治，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快发展清洁能源和新能源。
3、园区企业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须经预处理达标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依托城区污水处理中心处理。
4、规范固体废物处置。

	1、加强产业园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并编制应急预案，细化明确产业园区及区内企业环境风险防范责任，与地方政府应急预案做好衔接联动，切实做好环境风险防范工作。
2、加强应急救援队伍、装备和设施建设，储备必要的应急物资。定期组织应急演练。

	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节约水资源。积极推广使用天然气等清洁可再生能源。
	高排放区、水环境农业重点管控区

	ZH62082120003
	泾川县重点管控单元01（人口密集、资源开发强度大、污染物排放强度高的区域）
	甘肃省
	平凉市
	泾川县
	重点管控单元
	执行全省及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关于重点管控单元空间布局约束要求。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等要求。
	1、执行全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的污染物排放管控要求。
2、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从事畜禽规模养殖要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要求，建设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并确保其正常运行，或委托第三方代为实现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农田灌溉用水、水产养殖用水、畜禽粪污肥料化利用应执行相应标准，防止污染土壤、地下水和农产品。在种植业面源污染突出区域，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
	执行全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的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执行甘肃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的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水环境农业重点管控区

	ZH62082130001
	泾川县一般管控单元（除优先保护类和重点管控类之外的其他区域）
	甘肃省
	平凉市
	泾川县
	一般管控单元
	执行全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一般管控单元的空间布局约束要求。
	执行全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一般管控单元的污染物排放管控要求。
	执行全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一般管控单元的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执行全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一般管控单元的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ZH62082210001
	达溪河中华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甘肃省
	平凉市
	灵台县
	优先保护单元
	执行全省及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关于生态红线的管控要求及《渔业法》《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活动严格执行《渔业法》《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禁止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新建排污口。
	加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环境风险防控，不得损害水体质量及生态功能，不得破坏水生生物生境。
	鼓励使用清洁能源，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
	水环境优先保护区、一般生态空间

	ZH62082210002
	平凉市灵台县城区饮用水水源地
	甘肃省
	平凉市
	灵台县
	优先保护单元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修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中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相关要求。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修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中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相关要求。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修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中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相关要求，加强固定风险源、流动风险源等风险源管理，建设跨水体的路桥、管道应建设围堰等应急防护措施，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泄漏进入水体。
1、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隔离和防护设施建设，提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应急管理水平。
2、完善环境突发事故应急预案，加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鼓励使用清洁能源，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
	水环境优先保护区、一般生态空间

	ZH62082210003
	一般生态空间（具有自然属性、以提供生态服务或生态产品为主体功能的国土空间中除生态保护红线外的部分空间。）
	甘肃省
	平凉市
	灵台县
	优先保护单元
	1、执行全省及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关于一般生态空间的管控要求。
2、因地制宜发展不影响主体功能定位的适宜产业，限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
	一般生态空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有损生态服务功能或进一步加剧生态敏感性，不得影响区域环境质量，污染物排放必须满足相应的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
	加强区域内环境风险防控，开发建设活动不得损害生态功能或加剧生态敏感性。企业应编制并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加强演练，加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鼓励使用清洁能源，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
	一般生态空间

	ZH62082220001
	灵台县城镇空间
	甘肃省
	平凉市
	灵台县
	重点管控单元
	1、执行全省及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关于重点管控单元空间布局约束要求。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等要求。
2、执行《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试行）》相关布局约束要求。
	1、加快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与改造。采取综合利用、技术改造、污染治理等措施对重点工业废水污染源实施深度治理。2、执行全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污染物排放管控要求。3、深入推进燃煤锅炉综合整治，加大燃煤小锅炉淘汰力度，城市建成区基本淘汰每小时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及茶水炉、经营性炉灶、储粮烘干设备等燃煤设施，原则上不再新建每小时35蒸吨以下的燃煤锅炉，其他地区原则上不再新建每小时10蒸吨以下燃煤锅炉。县级及以上城市（含县城）建成区现有每小时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必须全部淘汰；乡镇区域燃用洁净煤实现达标排放的个别小锅炉，确因经济条件制约暂时无法取缔淘汰，或不具备达标治理条件的，可继续采取使用洁净煤等方式实现烟气达标排放。
	执行全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执行全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受体敏感区、水环境工业重点管控区

	ZH62082220002
	灵台县煤电化工循环经济园区
	甘肃省
	平凉市
	灵台县
	重点管控单元
	1、严格执行园区规划环评及其审查意见对空间布局、选址的要求。
2、不得开展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要求的开发建设活动。
3、执行《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环环评〔2021〕45号）等相关要求。
	1、按照规划环评相关要求加强污染物排放管控，执行总量控制相关要求。
2、园区企业必须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
3、执行《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环环评〔2021〕45号）等中污染物排放相关要求。
4、规范固体废物管理、处置。
	1、执行全省及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的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2、加强产业园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并编制应急预案，细化明确产业园区及区内企业环境风险防范责任，与地方政府应急预案做好衔接联动，切实做好环境风险防范工作。
	执行全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高排放区、水环境工业重点管控区

	ZH62082220003
	灵台县重点管控单元01（人口密集、资源开发强度大、污染物排放强度高的区域）
	甘肃省
	平凉市
	灵台县
	重点管控单元
	1、执行全省及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关于重点管控单元空间布局约束要求。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等要求。
2、单元内灵台县煤电化工循环经济园区严格执行园区规划环评及其审查意见对空间布局、选址的要求。
3、不得开展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要求的开发建设活动。
4、执行《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环环评〔2021〕45）等相关要求。
	1、执行甘肃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污染物排放管控要求。推进重点行业水污染治理升级改造，确保污水稳定达标排放。
2、单元内灵台县煤电化工循环经济园区按照规划环评相关要求加强污染物排放管控，执行总量控制相关要求。
3、执行《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环环评〔2021〕45）等相关要求。完善园区污水处理、固废收集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危险废物管理。
	执行甘肃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的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加强产业园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并编制应急预案，细化明确产业园区及区内企业环境风险防范责任，与地方政府应急预案做好衔接联动，切实做好环境风险防范工作。
	执行甘肃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的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水环境工业重点管控区、灵台县煤电化工循环经济园区

	ZH62082230001
	灵台县一般管控单元（优先保护类和重点管控类之外的其他区域）
	甘肃省
	平凉市
	灵台县
	一般管控单元
	执行全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一般管控单元的空间布局约束要求。
	执行全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一般管控单元的污染物排放管控要求。
	执行全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一般管控单元的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执行全全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一般管控单元的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ZH62082310001
	甘肃龙泉寺-五龙山地方级风景名胜区
	甘肃省
	平凉市
	崇信县
	优先保护单元
	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前提下，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按照《森林法》《森林法实施条例》《森林公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行。应加强区内污水、生活垃圾等收集处理，森林公园内旅游观光活动不得影响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加强区域内环境风险防控，不得损害生物多样性维护与生境保护、水源涵养、营养物质保持等生态服务功能。在进行各类建设开发活动前，应加强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评估，任何开发建设活动不得破坏珍稀野生动植物的重要栖息地，不得阻隔野生动物的迁徙通道。 
	鼓励使用清洁能源，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
	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生态红线，一般生态空间

	ZH62082310002
	平凉市崇信县城区饮用水水源地
	甘肃省
	平凉市
	崇信县
	优先保护单元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修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中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相关要求。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修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中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相关要求。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修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中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相关要求，加强固定风险源、流动风险源等风险源管理，建设跨水体的路桥、管道应建设围堰等应急防护措施，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泄漏进入水体。
1、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隔离和防护设施建设，提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应急管理水平。
2、完善环境突发事故应急预案，加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鼓励使用清洁能源，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
	水环境优先保护区、一般生态空间

	ZH62082310003
	一般生态空间（具有自然属性、以提供生态服务或生态产品为主体功能的国土空间中除生态保护红线外的部分空间。）
	甘肃省
	平凉市
	崇信县
	优先保护单元
	1、执行全省及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关于一般生态空间的管控要求。
2、因地制宜发展不影响主体功能定位的适宜产业，限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
	一般生态空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有损生态服务功能或进一步加剧生态敏感性，不得影响区域环境质量，污染物排放必须满足相应的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
	加强区域内环境风险防控，开发建设活动不得损害生态功能或加剧生态敏感性。企业应编制并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加强演练，加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鼓励使用清洁能源，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
	一般生态空间

	ZH62082320001
	崇信县城镇空间
	甘肃省
	平凉市
	崇信县
	重点管控单元
	1、执行全省及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关于重点管控单元空间布局约束要求。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等要求。
2、执行《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试行）》相关布局约束要求。
	1、执行全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污染物排放管控要求。
2、切实加大对城镇、农村等重点领域的水污染防治，提高城镇、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收集率、处理率。推进重点行业水污染治理升级改造，确保污水稳定达标排放。
3、深入推进燃煤锅炉综合整治，加大燃煤小锅炉淘汰力度，城市建成区基本淘汰每小时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及茶水炉、经营性炉灶、储粮烘干设备等燃煤设施，原则上不再新建每小时35蒸吨以下的燃煤锅炉，其他地区原则上不再新建每小时10蒸吨以下燃煤锅炉。县级及以上城市（含县城）建成区现有每小时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必须全部淘汰；乡镇区域燃用洁净煤实现达标排放的个别小锅炉，确因经济条件制约暂时无法取缔淘汰，或不具备达标治理条件的，可继续采取使用洁净煤等方式实现烟气达标排放。
	执行甘肃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的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1、执行甘肃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的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2、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节约水资源。
鼓励支持工业企业节水技术改造，实行用水定额管理。
	受体敏感区

	ZH62082320002
	崇信县工业集中区
	甘肃省
	平凉市
	崇信县
	重点管控单元
	1、严格执行园区规划环评及其审查意见对空间布局、选址的要求。
2、不得开展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要求的开发建设活动。
3、执行《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环环评〔2021〕45）等相关要求。
	1、按照规划环评相关要求加强污染物排放管控，执行总量控制相关要求。
2、确保企业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3、规范固体废物管理、处置。
4、执行《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环环评〔2021〕45号）中对污染物排放管控的要求。

	1、加强产业园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并编制应急预案，细化明确产业园区及区内企业环境风险防范责任，与地方政府应急预案做好衔接联动，切实做好环境风险防范工作。
2、做好饮用水源地保护，完善各类废污水收集处理措施，废污水经处理达标后综合利用，项目涉及地下水敏感区域应落实好防渗措施。
	执行甘肃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的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高排放区、水环境工业重点管控区

	ZH62082320003
	崇信县重点管控单元01（人口密集、资源开发强度大、污染物排放强度高的区域）
	甘肃省
	平凉市
	崇信县
	重点管控单元
	执行全省及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关于重点管控单元空间布局约束要求。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等要求。
	执行甘肃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污染物排放管控要求。推进重点行业水污染治理升级改造，确保污水稳定达标排放。
	执行甘肃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的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执行甘肃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的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受体敏感区、水环境工业重点管控区

	ZH62082330001
	崇信县一般管控单元（除优先保护类和重点管控类之外的其他区域）
	甘肃省
	平凉市
	崇信县
	一般管控单元
	执行全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一般管控单元的空间布局约束要求。
	执行全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一般管控单元的污染物排放管控要求。
	执行全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一般管控单元的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执行全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一般管控单元的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ZH62088110001
	甘肃米家沟地方级森林公园
	甘肃省
	平凉市
	华亭市
	优先保护单元
	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前提下，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按照《森林法》《森林法实施条例》《森林公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行。应加强区内污水、生活垃圾等收集处理，森林公园内旅游观光活动不得影响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加强区域内环境风险防控，不得损害生物多样性维护与生境保护、水源涵养、营养物质保持等生态服务功能。在进行各类建设开发活动前，应加强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评估，任何开发建设活动不得破坏珍稀野生动植物的重要栖息地，不得阻隔野生动物的迁徙通道。
	鼓励使用清洁能源，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
	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生态红线

	ZH62088110002
	甘肃关山莲花台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甘肃省
	平凉市
	华亭市
	优先保护单元
	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前提下，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按照《风景名胜区条例》风景名胜区规划进行管理。应加强区内污水、生活垃圾等收集处理，风景名胜区内旅游观光活动不得影响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加强区域内环境风险防控，在进行各类建设开发活动前，应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鼓励使用清洁能源，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
	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生态红线，一般生态空间

	ZH62088110003
	平凉虎头山省级森林公园
	甘肃省
	平凉市
	华亭市
	优先保护单元
	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前提下，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按照《森林法》《森林法实施条例》《森林公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行。应加强区内污水、生活垃圾等收集处理，森林公园内旅游观光活动不得影响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加强区域内环境风险防控，不得损害生物多样性维护与生境保护、水源涵养、营养物质保持等生态服务功能。在进行各类建设开发活动前，应加强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评估，任何开发建设活动不得破坏珍稀野生动植物的重要栖息地，不得阻隔野生动物的迁徙通道。 
	鼓励使用清洁能源，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
	生态红线

	ZH62088110004
	平凉市华亭市西华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甘肃省
	平凉市
	华亭市
	优先保护单元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修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中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相关要求。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修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中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相关要求。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修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中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相关要求，加强固定风险源、流动风险源等风险源管理，建设跨水体的路桥、管道应建设围堰等应急防护措施，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泄漏进入水体。
1、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隔离和防护设施建设，提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应急管理水平。
2、完善环境突发事故应急预案，加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鼓励使用清洁能源，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
	水环境优先保护区、一般生态空间

	ZH62088110005
	平凉市华亭市养马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甘肃省
	平凉市
	华亭市
	优先保护单元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修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中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相关要求。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修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中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相关要求。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修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中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相关要求，加强固定风险源、流动风险源等风险源管理，建设跨水体的路桥、管道应建设围堰等应急防护措施，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泄漏进入水体。
1、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隔离和防护设施建设，提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应急管理水平。
2、完善环境突发事故应急预案，加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鼓励使用清洁能源，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
	水环境优先保护区、一般生态空间

	ZH62088110006
	生态红线(具有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土保持、防风固沙、海岸生态稳定等功能的生态功能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石漠化、盐渍化等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域。)
	甘肃省
	平凉市
	华亭市
	优先保护单元
	执行全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关于生态红线的管控要求。
	生态红线内允许开展的有限人为活动应不影响生态系统的系统性、完整性和生态服务功能，不降低生态环境质量。
	加强区域内环境风险防控，不得损害生态功能或加剧生态敏感性。
	
	生态红线

	ZH62088110007
	一般生态空间（具有自然属性、以提供生态服务或生态产品为主体功能的国土空间中除生态保护红线外的部分空间。）
	甘肃省
	平凉市
	华亭市
	优先保护单元
	1、执行全省及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关于一般生态空间的管控要求。
2、因地制宜发展不影响主体功能定位的适宜产业，限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
	一般生态空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有损生态服务功能或进一步加剧生态敏感性，不得影响区域环境质量，污染物排放必须满足相应的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
	加强区域内环境风险防控，开发建设活动不得损害生态功能或加剧生态敏感性。企业应编制并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加强演练，加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鼓励使用清洁能源，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
	一般生态空间

	ZH62088120001
	华亭市城镇空间
	甘肃省
	平凉市
	华亭市
	重点管控单元
	1、执行全省及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关于重点管控单元空间布局约束要求。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等要求。
2、执行《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试行）》相关布局约束要求。
	1、执行全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污染物排放管控要求。
2、建设项目其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切实加大对城镇、农村等重点领域的水污染防治，提高城镇、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收集率、处理率。推进重点行业水污染治理升级改造，确保污水稳定达标排放。
3、深入推进燃煤锅炉综合整治，加大燃煤小锅炉淘汰力度，城市建成区基本淘汰每小时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及茶水炉、经营性炉灶、储粮烘干设备等燃煤设施，原则上不再新建每小时35蒸吨以下的燃煤锅炉，其他地区原则上不再新建每小时10蒸吨以下燃煤锅炉。县级及以上城市（含县城）建成区现有每小时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必须全部淘汰；乡镇区域燃用洁净煤实现达标排放的个别小锅炉，确因经济条件制约暂时无法取缔淘汰，或不具备达标治理条件的，可继续采取使用洁净煤等方式实现烟气达标排放。
	执行全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关于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执行甘肃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的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受体敏感区

	ZH62088120002
	华亭工业园区
	甘肃省
	平凉市
	华亭市
	重点管控单元
	1、严格执行园区规划环评及其审查意见对空间布局、选址的要求。
2、不得开展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要求的开发建设活动。
3、执行《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环环评〔2021〕45）等相关要求。
	1、按照规划环评相关要求加强污染物排放管控，执行总量控制相关要求。
2、执行《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环环评〔2021〕45）等中的污染物排放管控要求。
3、企业生产废水经预处理达到集中处理要求后进入园区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按照规划环评要求加快园区污水处理厂事故池建设。
4、产生危险废物的企业应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修改单（环境保护部公告2013年第36号）中相关标准的要求，做好危险废物贮存工作，危险废物暂存场已建成未使用，应尽快投产运行。

	1、加强产业园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并编制应急预案，细化明确产业园区及区内企业环境风险防范责任，与地方政府应急预案做好衔接联动，切实做好环境风险防范工作。
2、周边水环境敏感点距园区边界较近，园区应加强企业污染防治和环境风险防范工作，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加强环境应急监测和处置能力建设，提高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实战能力。保证饮用水水源安全。
3、加强应急救援队伍、装备和设施建设，储备必要的应急物资。定期组织应急演练。
	按照《甘肃华亭工业园区总体规划（2011-2020）跟踪评价报告书》要求提高水资源、能源、土地资源利用效率。
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节约水资源。
	高排放区、水环境生活重点管控区、受体敏感区

	ZH62088120003
	华亭市重点管控单元01（人口密集、资源开发强度大、污染物排放强度高的区域）
	甘肃省
	平凉市
	华亭市
	重点管控单元
	执行全省及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关于重点管控单元空间布局约束要求。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等要求。
	执行甘肃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污染物排放管控要求。切实加大对城镇、农村等重点领域的水污染防治，提高城镇、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收集率、处理率。
	执行甘肃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风险防控要求。
	执行甘肃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水环境生活重点管控区

	ZH62088130001
	华亭市一般管控单元（除优先保护类和重点管控类之外的其他区域）
	甘肃省
	平凉市
	华亭市
	一般管控单元
	执行全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一般管控单元的空间布局约束要求。
	执行全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一般管控单元的污染物排放管控要求。
	执行全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一般管控单元的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执行全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一般管控单元的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ZH62082510001
	甘肃云崖寺地方级风景名胜区
	甘肃省
	平凉市
	庄浪县
	优先保护单元
	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前提下，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按照《风景名胜区条例》风景名胜区规划进行管理。应加强区内污水、生活垃圾等收集处理，风景名胜区内旅游观光活动不得影响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加强区域内环境风险防控，在进行各类建设开发活动前，应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鼓励使用清洁能源，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
	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生态红线，一般生态空间，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ZH62082510002
	平凉市庄浪县城区花崖水源地
	甘肃省
	平凉市
	庄浪县
	优先保护单元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修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中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相关要求。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修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中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相关要求。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修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中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相关要求，加强固定风险源、流动风险源等风险源管理，建设跨水体的路桥、管道应建设围堰等应急防护措施，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泄漏进入水体。
1、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隔离和防护设施建设，提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应急管理水平。
2、完善环境突发事故应急预案，加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鼓励使用清洁能源，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
	水环境优先保护区；生态红线、一般生态空间

	ZH62082510003
	水洛河通化乡控制单元
	甘肃省
	平凉市
	庄浪县
	优先保护单元
	执行全省及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优先保护单元的空间布局要求。
	执行全省及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优先保护单元的污染物排放管控要求。
	执行全省及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优先保护单元的环境风险防控要求，不得损害水体质量及生态功能，不得破坏水生生物生境。
	鼓励使用清洁能源，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
	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ZH62082510004
	一般生态空间（具有自然属性、以提供生态服务或生态产品为主体功能的国土空间中除生态保护红线外的部分空间。）
	甘肃省
	平凉市
	庄浪县
	优先保护单元
	1、执行全省及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关于一般生态空间的管控要求。
2、因地制宜发展不影响主体功能定位的适宜产业，限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
	一般生态空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有损生态服务功能或进一步加剧生态敏感性，不得影响区域环境质量，污染物排放必须满足相应的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
	加强区域内环境风险防控，开发建设活动不得损害生态功能或加剧生态敏感性。企业应编制并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加强演练，加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鼓励使用清洁能源，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
	一般生态空间

	ZH62082520001
	庄浪县城镇空间
	甘肃省
	平凉市
	庄浪县
	重点管控单元
	1、执行全省及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关于重点管控单元空间布局约束要求。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等要求。
2、执行《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试行）》相关布局约束要求。
	1、执行全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污染物排放管控要求。
2、建设项目其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切实加大对城镇、农村等重点领域的水污染防治，提高城镇、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收集率、处理率。推进重点行业水污染治理升级改造，确保污水稳定达标排放。
3、深入推进燃煤锅炉综合整治，加大燃煤小锅炉淘汰力度，城市建成区基本淘汰每小时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及茶水炉、经营性炉灶、储粮烘干设备等燃煤设施，原则上不再新建每小时35蒸吨以下的燃煤锅炉，其他地区原则上不再新建每小时10蒸吨以下燃煤锅炉。县级及以上城市（含县城）建成区现有每小时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必须全部淘汰；乡镇区域燃用洁净煤实现达标排放的个别小锅炉，确因经济条件制约暂时无法取缔淘汰，或不具备达标治理条件的，可继续采取使用洁净煤等方式实现烟气达标排放。
	执行全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关于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执行甘肃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的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受体敏感区

	ZH62082520002
	庄浪县工业园区
	甘肃省
	平凉市
	庄浪县
	重点管控单元
	1、严格执行园区规划环评及其审查意见对空间布局、选址的要求。
2、不得开展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要求的开发建设活动。
3、执行《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环环评〔2021〕45）等相关要求。
	1、按照规划环评相关要求加强污染物排放管控，执行总量控制相关要求。
2、确保企业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3、规范固体废物管理、处置。
4、执行《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环环评〔2021〕45号）等中污染物排放相关要求。
	加强产业园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并编制应急预案，细化明确产业园区及区内企业环境风险防范责任，与地方政府应急预案做好衔接联动，切实做好环境风险防范工作。
	执行甘肃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的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高排放区、水环境工业重点管控区

	ZH62082520003
	庄浪县重点管控单元01（人口密集、资源开发强度大、污染物排放强度高的区域）
	甘肃省
	平凉市
	庄浪县
	重点管控单元
	执行全省及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关于重点管控单元空间布局约束要求。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等要求。
	执行甘肃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污染物排放管控要求。推进重点行业水污染治理升级改造，确保污水稳定达标排放。
	执行甘肃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的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执行甘肃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的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受体敏感区，水环境生活重点管控区

	ZH62082520004
	庄浪县重点管控单元02（人口密集、资源开发强度大、污染物排放强度高的区域）
	甘肃省
	平凉市
	庄浪县
	重点管控单元
	执行全省及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关于重点管控单元空间布局约束要求。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等要求。
	执行甘肃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污染物排放管控要求。切实加大对城镇、农村等重点领域的水污染防治，提高城镇、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收集率、处理率。
	执行甘肃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风险防控要求。
	执行甘肃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受体敏感区，水环境工业重点管控区

	ZH62082530001
	庄浪县一般管控单元（除优先保护类和重点管控类之外的其他区域）
	甘肃省
	平凉市
	庄浪县
	一般管控单元
	执行全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一般管控单元的空间布局约束要求。
	执行全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一般管控单元的污染物排放管控要求。
	执行全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一般管控单元的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执行全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一般管控单元的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ZH62082610001
	平凉市静宁县东峡水库饮用水水源地
	甘肃省
	平凉市
	静宁县
	优先保护单元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修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中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相关要求。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修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中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相关要求。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修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中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相关要求，加强固定风险源、流动风险源等风险源管理，建设跨水体的路桥、管道应建设围堰等应急防护措施，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泄漏进入水体。
1、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隔离和防护设施建设，提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应急管理水平。
2、完善环境突发事故应急预案，加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鼓励使用清洁能源，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
	水环境优先保护区，一般生态空间

	ZH62082610002
	平凉市静宁县甘泉饮用水水源地
	甘肃省
	平凉市
	静宁县
	优先保护单元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修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中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相关要求。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修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中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相关要求。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修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中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相关要求，控制污染源，从源头预防污染。
1、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隔离和防护设施建设，提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应急管理水平。
2、完善环境突发事故应急预案，加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鼓励使用清洁能源，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
	水环境优先保护区，一般生态空间

	ZH62082610003
	一般生态空间（具有自然属性、以提供生态服务或生态产品为主体功能的国土空间中除生态保护红线外的部分空间。）
	甘肃省
	平凉市
	静宁县
	优先保护单元
	1、执行全省及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关于一般生态空间的管控要求。
2、因地制宜发展不影响主体功能定位的适宜产业，限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
	一般生态空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有损生态服务功能或进一步加剧生态敏感性，不得影响区域环境质量，污染物排放必须满足相应的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
	加强区域内环境风险防控，开发建设活动不得损害生态功能或加剧生态敏感性。企业应编制并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加强演练，加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鼓励使用清洁能源，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
	一般生态空间

	ZH62082620001
	静宁县城镇空间
	甘肃省
	平凉市
	静宁县
	重点管控单元
	1、执行全省及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关于重点管控单元空间布局约束要求。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等要求。
2、执行《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试行）》相关布局约束要求。
	1、执行全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污染物排放管控要求。
2、建设项目其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切实加大对城镇、农村等重点领域的水污染防治，提高城镇、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收集率、处理率。
3、深入推进燃煤锅炉综合整治，加大燃煤小锅炉淘汰力度，城市建成区基本淘汰每小时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及茶水炉、经营性炉灶、储粮烘干设备等燃煤设施，原则上不再新建每小时35蒸吨以下的燃煤锅炉，其他地区原则上不再新建每小时10蒸吨以下燃煤锅炉。县级及以上城市（含县城）建成区现有每小时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必须全部淘汰；乡镇区域燃用洁净煤实现达标排放的个别小锅炉，确因经济条件制约暂时无法取缔淘汰，或不具备达标治理条件的，可继续采取使用洁净煤等方式实现烟气达标排放。
	执行全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执行甘肃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受体敏感区

	ZH62082620002
	静宁工业园区
	甘肃省
	平凉市
	静宁县
	重点管控单元
	1、严格执行园区规划环评及其审查意见对空间布局、选址的要求。
2、不得开展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要求的开发建设活动。
3、执行《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环环评〔2021〕45）等相关要求。
	1、按照规划环评相关要求加强污染物排放管控，执行总量控制相关要求。
2、淘汰不符合国家政策要求的燃煤锅炉，对保留锅炉实施除尘、脱硫、脱硝改造，确保达标排放。
3、园区企业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经预处理达标后排入园区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污水经处理达到一级A标后排入葫芦河。
4、加强园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产生危险废物的企业应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修改单（环境保护部公告2013年第36号）中相关标准的要求，做好危险废物贮存工作。
5、执行《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环大气〔2019〕53号）《甘肃省大气污染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中关于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物排放管控的相关要求。
	1、加强产业园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并编制应急预案，细化明确产业园区及区内企业环境风险防范责任，与地方政府应急预案做好衔接联动，切实做好环境风险防范工作。
2、加强应急救援队伍、装备和设施建设，储备必要的应急物资。定期组织应急演练。
	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节约水资源。积极推广使用天然气等清洁可再生能源。
	高排放区、水环境生活重点管控区

	ZH62082620003
	静宁县重点管控单元01（人口密集、资源开发强度大、污染物排放强度高的区域）
	甘肃省
	平凉市
	静宁县
	重点管控单元
	执行全省及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关于重点管控单元空间布局约束要求。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等要求。
	执行甘肃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污染物排放管控要求。切实加大对城镇、农村等重点领域的水污染防治，提高城镇、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收集率、处理率。
	执行甘肃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风险防控要求。
	执行甘肃省和平凉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中重点管控单元资源利用效率要求。
	受体敏感区，水环境生活重点管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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